承   诺   书
中关村软件园孵化器集中办公区管理部门：
本企业依法开展经营活动，在入驻集中办公区期间严格遵守并执行《软件园孵化器集中办公区管理服务办法》。严格按照集中办公区管理部门的要求做好企业档案的备案及相关变更后的档案存档工作，指定不少于2人的专职聘用人员（其中一名为副总以上高管人员）负责与“集中办公区”的日常联系，并做好相关访谈工作，配合集中办公区的管理与服务工作。
本单位郑重承诺：1、保证企业注册资金来源合法，无虚假出资及抽逃注册资金行为，如有隐瞒情况发生而造成不良后果的，责任自负。
2、严格按照税务局要求对企业发票进行严肃管理，无虚开、代开、倒卖发票的违法行为，如有此类情况发生而造成不良后果的，责任自负。
3、本企业升为一般纳税人公司将主动从集中办公区迁出。

特此承诺。
 
 法人亲笔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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